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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规定适用于船舶与海上设施上安装使用的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和

氢燃料电池模块的认可及检验。 

1.2 由于氢燃料电池技术尚在不断发展中，对于特殊的和新型的氢燃料电池

发电系统，不满足本指南要求时，应经 CCS 个案考虑。 

1.3 根据电解质的不同，燃料电池可分为碱性燃料电池(AFC)、磷酸燃料电池

(PAFC)、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和聚合物

电解质燃料电池五种，本指南所指氢燃料电池为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中的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其他类别燃料电池如需我社认可，亦可参照执行本指

南的适用要求。 

1.3.1 本指南不包括氢燃料电池的燃料重整及处理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及其修改通报 

2.2 CCS《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 

2.3 IEC62282-2-100：2020 出版物《燃料电池技术第 2-100 部分：燃料电池模

块-安全》 

2.4 IEC62282-3-100：2019 出版物《燃料电池技术第 3-100 部分：固定式燃

料电池发电系统—安全》 

2.5 IEC62282-3-200：2015 出版物《燃料电池技术第 3-200 部分：固定式燃

料电池发电系统—性能试验方法》 

2.6 GB/T 29838-2013《燃料电池模块》 

2.7 GB/T 27748.1-2017《固定式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第 1 部分安全》 

2.8 GB/T 27748.2-2013《固定式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第 2 部分性能试验方法》 

2.9 GB/T 28816-2020(IEC 62282-1:2013,idt)《燃料电池术语》 

2.10 CCS GD22-2015:《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效) 

2.11 IACS UR E10 Rev.7:型式认可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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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及定义 

上述检验依据中所确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指南。为编写及使用方便，本

指南直接引用或补充下列定义。 

3.1 《钢规》：系指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及其修改通报。 

3.2 燃料电池：系指能将燃料中的化学能经过电化学反应直接转化为电能和

热能的能源转化装置。 

3.3 燃料电池堆：系指由一定数量的单电池、隔离板、冷却板、歧管和支撑

结构组成的设备，通过电化学反应将（通常）富氢气体和空气反应物转换成直流

电、热和其他反应产物。以下简称“电堆”。 

3.4 燃料电池模块：一个或多个燃料电池堆和其他主要及适当的附加部件的

集成体，以下简称“模块”。 

3.5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系指由燃料电池、燃料重整装置（如设有）及其相

关联的管路构成的整体。以下简称“系统”。 

4 图纸资料 

4.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总图（外形及结构图）； 

（2）电气原理图； 

（3）氢气、空气（含氧气）、冷却水管路系统图；（系统适用） 

（4）主要零部件图（电堆、模块等）； 

（5）产品技术条件； 

（6）出厂试验大纲； 

（7）型式试验大纲（认可时）； 

（8）IEC62282-3-100：2019 第 4.6.1 条要求的稀释区分析报告。 

注：实际图纸/文件的名称可以与上述图纸/文件不同，但应反映其内容要求。 

4.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外部接线图； 

（2）外部管路连接图； 

（3）主要零部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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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的原理说明和系统框图； 

（5）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用户手册； 

（6）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的风险评估； 

（7）重点生产工艺概述（电堆、模块）； 

（8）铭牌图。 

注：实际图纸/文件的名称可以与上述图纸/文件不同，但应反映其内容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在《钢规》第 4 篇第 1 章第 2 节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设备应正常工作，且

能满足产品标称的技术参数。 

5.2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的调试、试验和维护应满足安全性、可用性和可靠

性要求。 

5.3 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制造、安装、操作、维护和保护应确保其安全和可

靠的运行。 

5.4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的结构设计应能防止易爆、易燃或有毒气

体浓度意外积聚，结构设计无法保证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快速分散时， 必须考

虑强制（通风）稀释或分散；内部应尽可能不使用易燃材料；外壳材料应具备防

护系统部件的能力，以免其遭受外部损伤。 

5.5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燃料管系的安装应有足够的挠性。燃料管路的连接

应应尽可能采用全焊透型式，对接焊缝应进行射线探伤，如无法避免使用其他连

接方式，应有适当的防护措施。管路接头应尽可能少，且便于维护。 

5.6 气体可能泄漏至系统介质（如冷却水）的氢燃料电池辅助系统，应在介

质出口处设置合适的气体监测装置，以监测气体泄漏情况。 

5.7 氢气、氧气、类似燃料供应系统的管子、附件、接头和阀件应满足 I 级

管系的要求。 

5.8 支撑和固定氢气管路的金属零件不应直接与管路接触。 

5.9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中电气设备应根据 IEC62282-3-100 标准设置合适的

防火防爆措施，如处于容易接触燃料的位置，应具有相应防爆等级。 

5.10 应设置必要的吹扫系统，使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在关闭后或启动前处于钝

态。 吹扫系统可使用制造商规定的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用氮气、空气或无危险状

态下的蒸气对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进行吹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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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可能排出或泄漏出氢气的出口应通风良好且上方不应有遮挡物，并远离

可能产生火花或高热的设备。 

5.12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输出回路应设置断开装置以便于维修，如隔离开关。

不应使用接触器作为断开装置。 

5.13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防止出现过功率，应确保在任何可能出现的负荷

条件下均能切断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与负载的连接。 

5.14 应对氢燃料电池模块提供逆功率保护，以防止能量由负载侧反向流入氢

燃料电池模块。如氢燃料电池模块连接到 1 个电源变换器，逆功率保护可由此电

源变换器提供，变换器可配备制动电阻或类似功能的组件实现此功能。 

5.15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已完成 7.3.10 条“等效发电机组特性附加试验”时

可作为船舶主电源或主电源组成部分，并在证书中予以注明。 

5.16 考虑到配电系统保护电器的选择性保护，燃料电池发电装置的短路电流

应足以使本支路的短路保护装置动作。当主汇流排上发生短路时，应设有保护措

施以确保燃料电池不会受到危害，并在故障清除后再次使用。 

5.17 当任一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因故障停止供电时，其余待机燃料电池发电系

统应能尽快自动起动，应尽可能在失电后 30s 内完成，最长不超过 45s。 

5.18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应进行必要的监测，以避免其安全性受到

损失或降低，如氢气泄漏监测等。 

5.19 应对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所有可能出现的影响操作和安全的故障进行

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并基于分析的结果确定监测和控制的范围，应至

少包括以下内容： 

（1）空气进入到燃料管路（可采用间接监控方式）； 

（2）燃料进入到空气管路（可采用间接监控方式）； 

（3）氢燃料电池电压及电压波动； 

（4）排气温度（如适用）； 

（5）氢燃料电池内部温度（如适用）； 

（6）燃料气体的纯度（如适用）； 

（7）输出电流； 

（8）控制系统故障； 

（9）尾排氢浓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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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应根据氢燃料电池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特点，考虑增加以下的监控内容： 

（1）  空气流量； 

（2） 空气压力； 

（3）  冷却介质流量、压力和温度（如适用）； 

（4）  燃料流量； 

（5） 燃料温度； 

（6）  燃料压力； 

（7）  排气的气体探测； 

（8）  水系统的液位； 

（9） 水系统压力； 

（10）  水系统的纯净度； 

（11） 影响和反映燃料电池寿命或衰减所必须监测的参数。 

5.21 在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的氢气与空气管路系统中应设置防止系统超压

的措施。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材料应符合公认的标准，相关材料应满足

相关 CCS 接受的标准1的要求。 

6.2 与氢气接触的所有组件使用的材料应具有抗氢脆性和抗氢侵蚀性。 

6.3 燃料管路应选用无缝钢管或等效材料。 

7 型式试验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应经我社型式认可。型式认可证书的颁发、保

持、更改、换新及取消按照《钢规》第 1 篇第 3 章相关要求进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1 试验样品的型号、规格应具有技术代表性，且能覆盖申请型式认可的产

品范围。 

7.1.2 对于产品结构相同、工作原理相同的产品，可选取额定输出功率最大的

                                                 

1关于燃料电池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如 IEC62282 系列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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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行型式认可试验。试验样品的数量对于所选定的产品型号，可取一台。试

验样品应由我社验船师在产品制造厂现场抽取。 

7.2 试验机构 

型式认可试验应首选本社认可的试验机构或权威公正的试验机构。对于某些

功能试验项目，如产品制造厂具备试验条件，经 CCS 验船师审查同意并现场监督

下，可在制造厂进行。 

7.3 型式认可试验要求： 

7.3.1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参照标准见表 7.3.1。 

7.3.2 氢燃料电池模块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参照标准见表 7.3.2。 

7.3.3 氢燃料电池模块在认可时，其环境适应性试验应满足现行 CCS《电气电

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以下简称“认可试验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7.3.4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在认可时，其环境适应性试验应满足现行 CCS《电

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以下简称“认可试验指南”）中的相关要求。如

果其氢燃料电池模块持有我社型式认可证书并进行了上述环境适应性试验的话，

在系统认可时可免除氢燃料电池模块的上述试验项目。 

7.3.5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按照 IEC62282-3-100 出版物《燃料电池技术第

3-100 部分固定式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安全》的要求进行安全性试验，应至少进

行如下试验项目：气动或液压泄漏试验（两次）、气动或液压强度试验、正常运转

型式试验、电气过载试验（根据制造厂设计方案）、排气温度试验、表面和部件的

温度试验，建议按照试验排列顺序进行。 

7.3.6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进行启动和关闭功能试验，并应尽可能的验证全

部可以参与试验的控制系统与保护部件的功能（IEC62282-3-100 出版物第 4.9.2.3

条的要求。） 

7.3.7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进行性能试验以验证铭牌和技术说明书标示的

数值，至少应在额定功率进行表 7.3.1 中第 10~17 项性能试验项目。 

7.3.8 氢燃料电池模块应按照 IEC62282-2《燃料电池技术第 2 部分：燃料电

池模块》的要求进行相关试验。 

7.3.9 氢燃料电池模块和氢燃料电池系统应对于同一制造厂生产的燃料电池

模块及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表 7.3.1 和表 7.3.2 中重复的试验项目可以合并进行。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型式试验项目表 7.3.1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参照标准 

1.  外观检查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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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动或液压泄漏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4 条 

3.  气动或液压强度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5 条 

4.  正常运转型式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6 条 

5.  电气过载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7 条 

6.  排气温度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11 条 

7.  表面和部件的温度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5.12 条 

8.  抗风试验（仅适用室外安装） IEC62282-3-100-2019 第 5.13 条 

9.  启动和关闭试验 IEC62282-3-100-2019 第 4.9.2.3 条 

10.  电功率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1 条 

11.  输入燃料消耗量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2 条 

12.  尾气排放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7 条 

13.  空气消耗量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5 条 

14.  排放水量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8 条 

15.  噪声等级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7.3.9 条 

16.  总能量效率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9.2 条 

17.  输出功率响应时间测量 IEC62282-3-200-2015 第 9.3 条 

18.  绝缘电阻测量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3 条 

19.  耐电压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4 条 

20.  能源波动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4 条 

21.  能源故障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5 条 

22.  倾斜和摇摆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6 条 

23.  振动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7 条 

24.  高温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8 条 

25.  低温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9 条 

26.  交变湿热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0 条 

27.  外壳防护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5 条 

28.  电磁兼容性试验（系统适用）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3 章 

29.  滞燃试验（如适用）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6 条 

30.  盐雾试验（如适用）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2 条 

注 1：上述环境和电磁兼容性试验项目（序号 20～28）在试验过程中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

考虑燃料管系中通空气或者氮气进行空载运转；试验对象可针对氢燃料电池模块和其他电气

部分。 

氢燃料电池模块型式试验项目表 7.3.2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参照标准 

1.  外观检查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 条 

2.  冲击和振动试验（注 2） IEC 62282-2-100:2020 第 5.2 条 

3.  气体泄漏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3,5.11 条， 

GB/T 29838-2013 第 5.3,5.12 条 

4.  正常运行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4,5.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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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838-2013 第 5.4,5.13 条， 

出厂试验仅做电压和电流标称功率输出 

5.  许可工作压力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5 条， 

GB/T 29838-2013 第 5.5 条 

6.  冷却系统耐压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6 条， 

GB/T 29838-2013 第 5.6 条 

7.  持续和短时电功率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7 条， 

GB/T 29838-2013 第 5.7 条 

8.  过压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8 条， 

GB/T 29838-2013 第 5.8 条 

9.  绝缘强度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9 条， 

GB/T 29838-2013 第 5.9，6.3 条 

10.  绝缘（静态）试验 GB/T29838 第 5.10 条 

11.  压差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10 条， 

GB/T 29838-2013 第 5.11 条 

12.  可燃浓度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13 条， 

GB/T 29838-2013 第 5.14 条 

13.  非正常条件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5.14 条， 

GB/T 29838-2013 第 5.15 条 

14.  气密性试验 IEC62282-2-100-2020 第 6.2 条， 

GB/T 29838-2013 第 6.2 条 

15.  能源波动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4 条 

16.  能源故障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5 条 

17.  倾斜和摇摆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6 条 

18.  振动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7 条 

19.  高温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8 条 

20.  低温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9 条 

21.  交变湿热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0 条 

22.  外壳防护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5 条 

23.  电磁兼容性试验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3 章 

24.  滞燃试验（如适用）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6 条 

25.  盐雾试验（如适用） CCS《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第 2.12 条 

注 1：上述环境适应性试验项目（序号 15～23）在试验过程中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考虑燃

料管系中通空气或者氮气进行空载运转。其他型式试验项目应该使用同一样机进行试验。 

注 2：若制造商未明确冲击和振动极限，可不进行该项试验。 

7.3.10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的“等效发电机组特性”附加试验。该附加试验在

认可时为制造商自愿申请。 

7.3.10.1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应能在选择性保护电器的任何延时

脱扣时间/熔断时间内，耐受短路电流所产生的机械应力和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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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2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当负载为系统额定功率的 20%时，

其电压偏差应在额定电压的 1%以内；当负载为满载时，其电压偏差应在额定电

压的 2.5%以内；在 20%负载至满载之间，电压负载特性的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的

平均曲线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不大于 3%。 

7.3.10.3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在空负荷状态下突然加上 50%额定负

荷，稳定后再加上余下的 50%负荷时，应满足： 

（1）当电压跌落时，其瞬态电压值应不低于额定电压的 85%，且不低于变

流器工作门限电压； 

（2） 当电压上升时，其瞬态电压值应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120%，且不高于

变流器工作门限电压； 

（3）电压恢复到与稳定值相差 3%额定电压以内所需的时间应不超过 1.5s； 

（4）如为输出交流系统，其瞬态频率变化应不大于额定频率的 10%。 

7.3.10.4 输出为交流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空载线电压波形正弦

性畸变率应不超过 5%。 

7.3.10.5 如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达到 7.3.10.3 要求确有困难，可并

联一组电池组和变流器的组合共同进行试验，增配电池组容量、类型等参数应在

产品说明书等技术文件中注明以供上船配套时参考。实船应该参照上述电池组的

各项参数进行配置，有多个氢燃料电池发电模块时，应考虑汇流排分段运行时，

确保每一段汇流排上电池组具有足够的容量。 

8 单件/单批检验（出厂检验） 

8.1 一般规定 

8.1.1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在获得型式认可证书后，制造厂仍应对每

一台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模块）进行下述规定的出厂试验并出具出厂试验报告。

在工厂进行 100%出厂试验的基础上，验船师可采用抽样检验的方式进行，抽样

比例为每一种型号规格不低于 10%，至少两台。 

8.1.2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中的系统控制单元、电源变换单元和外部辅助设备

及其相关联的管系附件应按照我社《钢规》第 1 篇第 3 章相关持证要求持有型式

认可证书或者产品证书。 

8.2 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项目应包括： 

8.2.1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1）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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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额定工况下的性能试验 

（3）启动和关闭试验 

（4）气体泄漏试验 

（5）排气温度试验 

（6）表面和部件的温度试验 

（7）绝缘电阻试验 

（8）耐电压试验 

8.2.2 氢燃料电池模块： 

（1）外观检查 

（2）正常运行试验 

（3）绝缘强度试验 

（4）气密性试验 

8.2.3 作为船舶主电源的组成部分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应进行“等效发电机组

特性”附加试验。 

8.2.3.1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在出厂时能够满足 7.3.10.1-7.3.10.5 的

试验要求，可作为船舶主电源的组成部分，并在证书中予以注明“已完成等效发

电机组附加试验”，同时变流器应为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的组成部分。 

8.2.3.2 如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连同变流器达到 7.3.10.3 要求确有困难，可并联

一组电池组和变流器的组合共同进行试验，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和增配电池组容量、

类型等参数应在产品证书中予以注明。 

8.3 上述规定的出厂试验合格后，我社将签发船用产品证书。 

 


